
2017 年省本级社会福利优抚救助及残疾

康复事业单位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广东省民政厅

2018 年 9 月

一、基本情况

2017 年 10 月，省财政厅《关于下达省民政厅 2017 年

社会福利专项资金预算的通知》（粤财社〔2017〕217 号）

下达省本级社会福利优抚救助及残疾康复事业单位项目资

金共 3,550 万元，其中安排省民政厅本级事业单位设施设备

购置等项目资金 1,050 万元。

（一）安排的政策依据。

根据省财政厅、省民政厅《广东省福利彩票公益金使用

管理办法》和省财政厅《关于开展 2017 年度省级部门预算

编制工作的通知》要求，研究拟定 2017 年度省级公益金预

算安排方案。

（二）资金主要分配方式。

项目资金 1,050 万元按项目申报法分配，分配程序和使

用用途符合《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广东省福利彩票公

益金使用管理办法》、《广东省民政厅省级福利彩票公益金

管理细则》等规定。

（三）资金分配程序。

2017 年省级公益金项目预算由厅处（室、局）及直属单

位根据业务工作安排和计划提出。厅计财处在各处（室、局）



报送项目预算基础上，结合资金可安排预算额度，确定预算

安排原则，并据此拟定了 2017 年省级公益金项目资金预算

方案（初稿），经处务会议讨论，分管厅领导原则同意后，

分别征求各相关处（室、局）及分管厅领导意见，并根据反

馈意见对预算方案进行修改完善后形成讨论稿，报分管厅领

导审核、厅主要领导同意后提交厅评审委进行审定。

（四）扶持对象及范围。

1.省假肢康复中心：残疾军人假肢和康复辅助器具补助

资金 200 万元，民政职业技能鉴定工作经费 100 万元；

2.省第一救助安置中心：救助区供电设施改造资金 140

万元；

3.省第二救助安置中心：视频监控系统建设项目资金 60

万元；

4.省少年儿童救助保护中心：受助流浪儿童室内活动场

资金 210 万元；

5.省杨村福利院：儿童护理费 160 万元，孤残儿童特殊

教育经费 80 万元，老人儿童社工经费 30 万元；

6.省收养登记中心：全省儿童福利专项技能培训和鉴定

工作经费 70 万元。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等级和分数。

对照“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指标表”进行自评打

分，至评价期 2017 年 12 月，2017 年省民政厅本级社会福利

优抚救助及残疾康复事业单位项目资金自评总分 78 分，等



级为“中”。
评价指标

自评得分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名称 权重(%) 名称 权重(%) 名称 权重(%)

绩效目标 20
目标设置 15

完整性 5 5
科学性 5 5

可衡量性 5 5

量化指标 5
预期产出指标 3 3
预期效果指标 2 2

绩效监控 30
资金管理 18

资金分配 4 4
资金到位 2 0
资金支付 6 0

支出规范性 6 6

事项管理 12
实施程序 8 8
管理情况 4 3

绩效结果 50

经济性 5 预算(成本)控制 5 5
效率性 10 完成进度及质量 10 7

效果性 30
社会经济效益 25 15
可持续发展 5 5

公平性 5 公众满意度 5 5
合计 100 78

（二）绩效目标情况。

各项目在资金申报时，均根据项目特点设定了绩效目

标，目标设置完整性、科学性、可衡量性，大部分项目预期

产出、预期效果指标可量化。如省假肢康复中心设定的绩效

目标是“完成残疾军人假肢和康复辅助器具安装配送的人次

数”“完成广东全省养老护理员考评数”；省第二救助安置

中心的目标是实现安置人员房间及活动区域高清监控全覆

盖，计划安装高清监控108支；省少年儿童救助保护中心目

标为新建受助流浪儿童室内活动场地2500平方米；省杨村福

利院目标为通过购买服务，做好儿童护理、孤残儿童特殊教

育和老人儿童社工服务工作；省收养登记中心目标为举办两

期孤残儿童护理员职业技能培训及鉴定班、开展4期全省儿

童福利机构专项培训。



（三）资金管理情况

2017年11月30日，项目资金1,050万元全部到位，到位

率100%。截止2017年底，按进度支付673.44万元，结余376.56

万元，支出率为64.1%；截止2018年9月，按进度支付916.02

万元，结余133.4万元，支出率为87.2%。

序
号

用款单位及项目内
容

预算安
排金额
（万
元）

到位
金额
（万
元）

截止 2017年底 截止 2018年 9月

备注支出金
额（万
元）

结余结
转金额
（万
元）

支出率
支出金
额（万
元）

结余结
转金额
（万
元）

支出率

1
省假肢康复中心残
疾军人假肢和康复

辅助器具补助
200 200 200 0 100.0% 200 0 100.0%

2
省假肢康复中心民
政职业技能鉴定工

作经费
100 100 100 0 100.0% 100 0 100.0%

3
省第一救助安置中
心救助区供电设施

改造
140 140 0 140 0.0% 44.1 95.9 31.5%

按进度付
款，预计
2019 年支
付完毕。

4
省第二救助安置中
心视频监控系统建

设项目
60 60 0.58 59.42 1.0% 58.16 1.26 98% 结余资金

收归财政

5
省少年儿童救助保
护中心受助流浪儿

童室内活动场
210 210 209.79 0.21 99.9% 209.79 0.21 99.9% 结余资金

收归财政

6 省杨村福利院儿童
护理费

160 160 29.11 130.89 18.2% 160 0 100%

7 省杨村福利院孤残
儿童特殊教育经费

80 80 48.3 31.7 60.4% 48.3 31.7 60.4% 按进度付
款，待年底
支付完毕。8 省杨村福利院老人

儿童社工经费
30 30 16.28 13.72 54.3% 26.29 3.71 87.6%

9
省收养登记中心全
省儿童福利专项技
能培训和鉴定工作

70 70 69.38 0.62 99.1% 69.38 0.62 99.1% 结余资金
收归财政

合计 1050 1050 673.44 376.56 64.1% 916.02 133.4 87.2%

（四）事项管理情况。

支出项目均严格执行法人负责制、合同管理制、专账核

算。3个工程类项目聘请了设计监理单位，6个已完成的项目

进行了验收。

执行政府采购方面：6个采购类项目中，省第一救助安

置中心救助区供电设施改造、省第二救助安置中心视频监控



系统建设、省少年儿童救助保护中心受助流浪儿童室内活动

场、省杨村福利院购买老人儿童社工服务等4个项目按规定

执行了政府采购或者参照政府采购有关规定组织实施；省收

养登记中心全省儿童福利专项技能培训和鉴定工作经费70

万元中有20万元执行了政府采购；省杨村福利院孤采取与惠

州市特殊学校合作办班方式，开展孤残儿童特殊教育，分年

度实施，2017年度金额未达到政府采购起点标准。

序
号

用款单位及项
目内容

项目
类型

预算
金额
(万
元）

政府
采购
或参
照执
行金
额(万
元)

实施规范性情况

是否
调整

是否
进行
过财
政监
督检
查或
审计

是否
专账
核算

政府
采购
或参
照执
行(是
/否)

法人
负责
制(是
/否)

合同
管理
制(是
/否)

招投
标(是
/否)

设监
理制
(是/
否)

是否
验收
(是/
否)

验收
时间
（年
月日）

1

省假肢康复中
心残疾军人假
肢和康复辅助

器具补助

补贴
类

200 0 否 是 是 否 是 否 否 否 是
2017/
12/31

2

省假肢康复中
心民政职业技
能鉴定工作经

费

补贴
类

100 0 否 是 是 否 是 否 否 否 是
2017/
12/31

3
省第一救助安
置中心救助区
供电设施改造

采购
类

140 132.5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4

省第二救助安
置中心视频监
控系统建设项

目

采购
类

60 55.9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是(竞
争性
磋商)

是 是
2018/
2/6

5

省少年儿童救
助保护中心受
助流浪儿童室

内活动场

采购
类

210 199.3
1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2017/
12/13

6 省杨村福利院
儿童护理费

补贴
类

160 0 否 否 是 否 是 是 否 否 是
2018/
6/30

7
省杨村福利院
孤残儿童特殊

教育经费

采购
类

80 0 否 否 是 否 是 是 否 否 否

8
省杨村福利院
老人儿童社工

经费

采购
类

30 25.97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是(邀
请招
标)

否 否

9

省收养登记中
心全省儿童福
利专项技能培
训和鉴定工作

补贴/
采购
类

70 20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是
2017/
12/12



加强资金监管方面：2018 年上半年，我厅委托第三方会

计师事务所对省第二救助安置中心、省少年儿童救助保护中

心、省假肢康复中心等单位 2017、2018 年财务管理情况进

行全范围检查，包括：财政性资金（含福彩公益金）的使用

及进度情况、政府采购管理管理等。通过财务检查，及时发

现相关单位在资金管理使用中存在的问题并督促落实整改，

加快支出进度，规范使用管理。

（五）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1.保障了相关特色福利助残项目活动顺利开展，取得良

好的社会效果。省假肢康复中心开展民政职业技能鉴定，完

成民政部广东全省养老护理员考评任务，为广东省15个地

（县）级市民政局组织的各养老机构的2096名护理人员进行

了职业技能鉴定，通过人数有1879人，通过率89.6%；为残

疾军人装配假肢和康复辅助器具，共完成298人次广东省残

疾军人假肢和康复辅助器具安装和配送任务。省收养登记中

心开展全省儿童福利专项技能培训和鉴定工作，共组织承办

6期儿童福利机构专项技能培训和鉴定工作，全省21个地级

市近90间儿童福利机构466名一线工作人员参加培训。

2.改造供电设施设备，安装更新监控设备，改善环境条

件，保障服务对象人身安全。

一是省第一救助安置中心救助区供电设施改造项目，新

增配电箱78台，电缆井9座，节能灯222个，其他类型照明灯

具344套，敷设各型号电缆总长1728米，各型号绝缘电线

35622米，救助区及安置区用电情况明显改善，保障了受助



人员、安置人员的用电安全；二是省第二救助安置中心视频

监控系统建设项目，新增高清监控108支，72个4TB 硬盘、一

共288TB，新增存储服务器一台，实现安置人员房间及活动

区域全覆盖，并按要求达到保存90天，同时完善电子围栏视

频报警系统。三是省少年儿童救助保护中心新建2500平方米

受助流浪儿童室内活动场地，为130名滞留受助流浪儿童创

造良好条件，开展与身体状况及智力水平相适应的“类学校”

教育。

3.聘用护理人员、开展特殊教育、购买社工服务，保障

和服务在院供养孤残儿童。省杨村社会福利院现有儿童92

人，按照特级护理1:1、一级护理1:2、二级护理1:5、三级

护理1:10的比例换算，约需50名护理人员对其进行日常护理

工作。该院聘请56名护理人员，对在院抚养人员进行日常护

理，聘用人员费用平均为2.76万元/人。该院开展孤残儿童

特殊教育项目，与惠州市特殊学校合作，在该院设置校外教

学点，开设两个班，按照教育部九年义务教育设置教学内容，

学生经考核合格，颁发惠州市特殊学校毕业证书，提高孤残

儿童的智力、知识水平和生活技能。参照往年的服务水平，

该院通过招投标购买社工服务，为在院的抚养人员提供较为

系统的社会工作服务。

（六）存在的问题。

资金下达较晚影响资金支出进度。粤财社〔2017〕217

号文于 2017 年 10 月 25 日下达，个别单位资金到位时间接

近年底，影响了资金支出进度。截止 2017 年底，省第二救



助安置中心视频监控系统建设项目（60 万元）仅支出 0.58

万元，结余 59.42 万元；省杨村福利院儿童护理费（160 万

元）仅支出 29.11 万元，结余 130.89 万元；省杨村福利院

孤残儿童特殊教育经费（80 万元）仅支出 48.3 万元，结余

31.7 万元；省杨村福利院老人儿童社工经费（30）仅支出

16.28 万元，结余 13.72 万元。

三、改进意见

提高资金下达及时性，督促相关单位切实增强资金使用

的绩效意识，加快项目实施进度，加强资金监督检查和培训。


